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府行救字第1050024871號
訴願人：台灣000股份有限公司  址：桃園市大園區00村00巷00之00號
代表人：陸00               址：同上  
送達代收人：陳00           址：南投縣南投市00路00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訴願人因廢棄物清理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04年11月3日投環局廢字第1040020388函所為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從事應回收廢棄物處理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以下簡稱環保署）委託之稽核認證團體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於104年7月2日派員至訴願人位於南投市工業南九路3、3-1、3-3號南崗廠稽查，發現廠內廢塑膠混合物貯存區有溢散且積水情形，經陳報環保署以104年9月9日環署基字第1040074157號函請原處分機關查處，原處分機關認已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1項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2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以104年11月3日投環局廢字第1040020388號裁處書罰鍰新臺幣6,000元整，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第2款規定裁處環境講習1小時，訴願人不服，遂提起訴願，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規定：「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或處理方法及設施，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前項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同法第52條規定：「貯存、清除、處理或再利用一般事業廢棄物，違反第28條第1項、第31條第1項、第4項、第34條、第36條第1項、第39條第1項規定或依第29條第2項所定管理辦法者，處新臺幣6千元以上3萬元以下罰鍰。經限期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規定：「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方法，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依事業廢棄物主要成分特性分類貯存。二、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三、貯存容器、設施應與所存放之廢棄物具有相容性，不具相容性之廢棄物應分別貯存。四、貯存地點、容器及設施，應於明顯處以中文標示廢棄物名稱。」第10條第1項規定：「一般事業廢棄物應依其主要成分特性設置貯存設施，除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者外，應符合下列規定：一、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二、由貯存設施產生之廢液、廢氣、惡臭等，應有收集或防止其污染地面水體、地下水體、
空氣、土壤之設備或措施。」
二、本件訴願意旨：產基會現場人員於104年7月2日所發現塑膠混合物與積水溢散至廢塑膠混合物貯存區地面之情形，僅侷限於該貯存區內，並未擴散至廠內其他區域，公司業已改善經產基會人員於7月3日查驗；產基會人員於7月2日於受補貼機構稽核認證彙總表註明7月2日前改善完成，其僅為勸導改善之意思，公司如期改善，應無為此招致裁罰之理由；任何情況下裝運廢棄物難免發生廢棄物包裝袋傾倒溢漏，以致少量包裝內容物溢出之不可避免情形，本廠除構築完整積水截流、蒐集設施外，於每日生產作業完成後，必有專人清掃整理；貴府環保局為裁罰機關，於104年9月22日來廠勘查並未發現廠內廢棄物貯存區有廢棄物散布或積水情形，並未發現裁罰原因之事實，應無因此招致裁罰之理由云云。
三、查環保署委託之稽核認證團體於104年7月2日實施稽查時，發現訴願人之廠房廢塑膠混合物貯存區有溢散且積水情形，此有環保署委託之稽核認證團體財團法人台灣產業服務基金會104年7月2日「廢棄物清理及應回收廢棄物查核項目」稽核紀錄表影本及現場照片1張可稽，訴願人雖主張僅於該廢塑膠混合物貯存區有溢散積水情形並未擴散至廠內其他區域且當日即完成改善，應屬勸導而無招致裁罰之理由云云，惟依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授權訂定之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2款及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可知， 一般事業廢棄物之貯存地點、容器、設施應保持清潔完整，不得有廢棄物飛揚、逸散、滲出、污染地面或散發惡臭情事，貯存設施應有防止地面水、雨水及地下水流入、滲透之設備或措施。從現場照片中顯示有塑膠混合物溢散及積水之事證明確，訴願人主張顯難可採，且觀諸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違反上開義務即應處罰，並無限期改善方得裁罰之規定，故原處分機關以違反廢棄物清理法第36條第1項暨事業廢棄物貯存清除處理方法及設施標準第6條第1項第2款、第10條第1項第1款規定，依廢棄物清理法第52條規定處以6仟元罰鍰，並依環境教育法第23條第2款規定處環境講習1小時，洵屬有據，應予維持。 
四、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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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05年1月30日

縣長    林 明 溱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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